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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  明： 
1. 本清單為 109 年 12 月 18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，須定期檢視依現行制度

與課程進行增修。 
2. 更正部分替代課程之現行科目名稱及修習年級等資訊。 
3. 修訂後之替代課程清單全文如附件五、修訂清單對照表如附件六。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案由七、醫學系「學分抵免辦法」確認【提案單位：基礎課程委員會】 
說  明： 
1. 本辦法為 108 年 11 月 6 日修訂，須定期檢視依現行制度與課程進行增

修。 
2. 更新課程名稱、學分數等資訊。 
3. 修訂後之學分抵免辦法清單全文如附件七、修訂清單對照表如附件八。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案由八、109-2 基礎課程之醫學系專業核心能力與教學方式自我查檢表【提

案單位：基礎課程委員會】 
說  明： 
因應 TMAC 委員建議，為檢視課程安排相對於醫學系整體教學目標及專業

核心能力培養的確實對應關係，提交之自我查檢表彙整如附件九。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案由九、醫學系基礎課程暨醫學科學學士學程之必選修科目表確認【提案

單位：基礎課程委員會】 
說  明： 
1. 確認 110 學年度入學之必選修科目表，如附件十、附件十一。 
2. 醫學系之必選修科目表僅確認基礎課程科目及學分數等資訊。 
3. 醫學科學學士學程目前尚無學生轉入，僅需確認必選修科目表。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案由十、刪除【108 學年度入學必選修科目表】備註欄位第 4.「本群組各

課程的修課人數上限為 40 人」、【109 學年度入學必選修科目表】備註欄位

第 6.「本群組各課程的修課人數上限為 60 人」文字。【提案單位：醫學人

文課程委員會】 
說  明： 
1. 【108 學年度入學必選修科目表】、【109 學年度入學必選修科目表】備

註欄位第 4.、第 6.均有設定醫學人文選修（一）（二）修課人數上限，

教務處課務組建議刪除上述之人數說明，並於醫學系總課程委員會、醫

學院院課程委員會提出【108 學年度入學必選修科目表】、【109 學年度

入學必選修科目表】修正備註說明。 
2. 本案已於 110 年 2 月 23 日 109 學年第三次醫學人文課委會決議通過。 
3. 必選修科目表請參閱附件十二、附件十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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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案由十一、大二醫學人文選修（一）與大三醫學人文選修（二）選修人數

上限異動。【提案單位：醫學人文課程委員會】 
說  明： 
經教務處課務組說明，多年前醫學系經整體考量後以特別簽呈方式，提出

大二醫學人文選修（一）與大三醫學人文選修（二）選修人數上限為 40 人，

並條列該七門課程名稱。因「科技、醫療與社會」為本學年新開課程，不

在該簽呈所提的課程名單內，須按校方規定，一般課程人數限定為 60 人，

其餘 6 門醫人文選修課程維持 40 人修課人數上限，第三週人工加簽無人

數限制。若修課人數上限擬異動，需依現行學校規定，經三級課委會提案

討論通過方能變更，適用於 110 學年開課課程。本案已於 110 年 2 月 23 日

109 學年第三次醫學人文課委會決議通過。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案由十二、【醫療人文與臨床倫理】課程時間由四年級第一學期改為四年級

第二學期。【提案單位：醫學人文課程委員會】 
說  明： 
因學生面臨第一次國考，對於非國考科目較不能用心；週二 12 點課程結束

後，緊接著【社區醫學】課程，要到外訪地點集合，距離較遠的(例如 109-
1 的新北市消防指揮中心、桃園市中壢衛生所)時間上較難準時到達。課程

負責人與修課學生均建議移至第四學年第二學期，並自110學年入學適用。 
決  議：因中醫、醫學四年級已無適當時段可挪移，建議維持於四年級第

一學期授課。 
 
案由十三、【醫療法規】醫學系、中醫系分班上課【提案單位：醫學人文課

程委員會】 
說  明： 
因合班上課，全班有約 150-160 位同學共同上課，因人數眾多，課程負責

人僅能以講述方式上課，為提升上課討論效果與教學品質，建議醫學系、

中醫系分班上課。本案已於 110 年 2 月 23 日 109 學年第三次醫學人文課

委會決議通過。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案由十四、【醫學系學分抵免辦法】之醫人文課程內容刪除「人際關係理論

與應用」。【提案單位：醫學人文課程委員會】 
說  明： 
1. 「人際關係理論與應用」已改為一般系選修，故在抵免辦法醫人文課程

內刪除，並建議將抵免辦法第二頁的基礎課程、醫人文課程內容，以附

件方式公告。本案已於 110 年 4 月 06 日 109 學年第四次醫學人文課委

會決議通過。 
2. 請參閱附件十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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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案由十五、醫學人文課程專業核心能力權重變更。【提案單位：醫學人文課

程委員會】 
說  明： 
1. 「健康社會學導論」：回應過去學年度學生學習回饋，以及考量與其他

社會醫學類必修課程（例如「初步見識醫院」）教學內容搭配與統整性，

進行本學期授課內容調整，因此各核心能力相對權重便會有更動。 
2. 「生命倫理學」：因授課教師課程內容設計較去年不同，故修改權重比。 
3. 「生命醫療史專題：士人與中國文化」：因授課教師課程內容設計較去

年不同，故修改權重比。 
4. 核心能力與教學方式自我檢查表如附件十五 
5. 本案已於 110 年 4 月 06 日 109 學年第四次醫學人文課委會決議通過。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案由十六、110 學年度開始，【人際關係理論與應用】課程相關事項由基礎課

程委員會確認。【提案單位：醫學人文課程委員會】 
說  明： 
1. 「人際關係理論與應用」已改為一般系選修，故 110 學年度開始課程相

關事項由基礎課程委員會確認。 
2. 本案已於 110 年 4 月 06 日 109 學年第四次醫學人文課委會決議通過。 
決  議：考量課程屬性，建議仍由醫學人文課程委員會負責其相關事項。 
 
伍、 臨時動議 

無 
 

陸、 散會 

13: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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